
出现违纪问题 严重违纪 

（教师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风学风督导工作流程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围绕学校工作重心，结合本部门的年度目标制定教风学风督导工作计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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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需要，组织教
师、学生座谈会和
学生信息员（信息
员群）会议 

归纳、整理座
谈会的内容，
形成《教师、
学生座谈会会
议纪要》，反馈
至院(部)及相
关部门 

关注有关问
题改进落实
情况 

协助教务处完成学
期教学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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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督导平台通报 

反馈至教务处 

反馈至学工处 
（学生） 

反馈至院(部) 
教风学风 
督导简报 



 

 

 

特别说明： 

发现教风学风问题，首先在督导平台（校督导群）通报并反馈至相关院（部） 

（1）对照学校《教学事故认定办法》和《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，经确认达不到教学事故和学生工作失误的，由相关院（部）根据相

关规定处理，处理结果向督导室反馈。 

    （2）对照学校《教学事故认定办法》和《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，构成三级教学事故的以及学生没有达到学校处理等情形，依据院（部）

管理权限，督导室交院（部）处理，相关院部处理结果向督导室、教务处、学生处反馈。 

    （3）对照学校《教学事故认定办法》和《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，经认定达到一级、二级教学事故和严重违反学生管理规定情形，由

教务处、学生处和督导室共同确认、处理。 

    以上所有情形处理结果均在督导简报中反映。 


